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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县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9·1”一般起重伤害生产安全事故案调查报告

2025年9月1日15时30分许，位于宁夏平罗工业园区崇岗园的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2#活化炉炉顶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造成1人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4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footnoteRef:0]、《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1]、第二十二条第二款[footnoteRef:2]、第二十四条[footnoteRef:3]之规定，经报县人民政府研究批准，成立了平罗县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9·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案调查组（以下简称为事故调查组），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调查组组长，县应急管理局、平罗县工业园区服务中心、公安局、工信局、人社局、总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邀请县纪委监委和县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依规对事故进行调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事故调查处理应当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评估应急处置工作，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提出处理建议。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2: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3: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事故调查组组长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指定。事故调查组组长主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查阅资料、调取视频监控等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建议，并形成了平罗县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9·1”一般起重伤害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调查认定，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9·1”一般起重伤害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因企业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力，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吨袋超荷载盛装煤粒子吊装作业，导致吨袋吊运过程吊带超承载能力断裂，落物将上料工碰压致伤导致的一般起重伤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9891]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517]（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情况：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东公司），登记注册成立时间：2018年7月6日；统一信用代码：916402216704207762；注册资本：陆佰万元整；法定代表人：寇某某；地址：平罗县崇岗镇煤炭批发市场。经营范围：煤炭加工、洗选、销售；活性炭、增炭剂等销售。
2019年5月，正东公司投资840万元，对炭素、活性炭生产线及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建设全封闭式生产车间、储煤仓2.6万平米、2台斯列普活化炉、4台9罐11层普煅炉、7台除尘设施、1台脱硫塔和喷淋设施。事发时，企业2台活化炉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bookmark: _Toc14066]（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GoBack]2025年9月1日15时20分许，正东公司活化车间上料工杨忠贤开始对2#活化炉进行加料，为了一次性完成2#活化炉加料工作，利用两台活化炉配备的2个电动葫芦（1#、2#同一轨道梁），分别吊装盛有精洗煤吨袋至2#活化炉顶部，杨某某先打开2#活化炉炉顶加料水封槽，操作南端（1#）电动葫芦吊运吨袋摆动加料，15时30分许，杨某某又操作北端（2#）电动葫芦将盛装1.4吨精煤吨袋吊运至2#活化炉炉顶下料口，将吨袋吊起距离下料口约1m高处，准备屈身解开吨袋下部放料口的绳结时，吨袋上部四根吊带中三根吊带突然断裂，吨袋瞬间失控掉落将杨某某碰压在加料口处。
2.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约15时31分，活化炉操作工刘某某在炉底听到炉顶有响声，约15时34分到炉顶发现吨袋压在杨某某身上，立即通过微信电话告知厂长柳某某但未接通，于是用电动葫芦吊起吨袋，将杨某某拉到相邻水封槽上，立即下去组织人员救援，约15时43分，柳某某等5人陆续来到2#活化炉炉顶，将杨某某抬到了炉顶楼梯口，约15时55分，救援人员将杨某某抬至地面，用皮卡车送往宁夏第五人民医院抢救，于当日18时许，经抢救无效死亡。
3.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2025年9月1日16时许，正东公司主要负责人寇某某同宁夏第五人民医院报警说明情况；17时41分许，正东公司主要负责人寇某某电话上报平罗县应急管理局，接报后于17时58分许上报县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和石嘴山市应急管理局，立即派人前往事故现场处置。
（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活化炉车间2号活化炉炉顶加料平台，活化炉正常生产。1.活化炉车间由南至北“一”字型布置2台活化炉和4台9罐11层碳素炉，1#、2#活化炉炉顶横向设置一根轨道梁，并安装两台2吨电动葫芦；2.2#活化炉炉顶南侧为车间蓝色彩钢围墙，炉顶西侧设置一个水封储水罐，北侧为1号活化炉加料平台，四周设置1.2m护栏；3.2#活化炉炉顶平台面积约为62.5㎡，1号活化炉炉顶规格相同，每台活化炉顶部设置左右2个加料单元，每个加料单元设置4个下料水封隔断，两侧的2个水封隔断，规格为长2.85m，宽0.5m，中间的2个水封隔断略宽，规格为长2.85m，宽0.67m；4.活化炉炉顶四周设置1.7m的作业通道；5.2#活化炉炉顶四周立柱设置4盏照明灯，南侧围墙距2#活化炉炉顶3m处设置一个监控摄像头，顶部设置额定载重为2吨的电动葫芦、炉顶平台西侧设置检修平台并安装简易爬梯；6.事发时，南侧的加料单元中间2个水封隔断盖板处于打开状态，炉顶电动葫芦吊运的盛装精煤吨袋距离下料水封隔断料面1m左右；7.涉事吨袋上部设置四个吊带，每两侧吊带设置一根辅带，两根辅带挂扣在电动葫芦吊钩上，事发时四个吊带有三个吊带断裂；8.涉事吨袋为白色，经核查事发时盛装精煤 1.4吨、荷载重量为1吨；9.死者被掉落的吨袋压住后呈头西脚东、面部朝下趴在下料槽里。
[image: daa26c858e22877a48b852698b1c0821]
图一：事发活化炉炉顶
[image: 57aa3ecbd79c6c9c152be1f413d117d5]
图二：吨袋断带前照片
[image: ba9dd7d858fa901ba03110832e3ccf32]
图三：吨袋断带压住操作工照片
[image: dcdb69d582abff83b5e48f6bcf5b48f5]
图四：涉事吨袋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企业虽启动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采取相应的应急救援措施，但由于企业应急演练不深不实，流于形式，从事发至送医救治历经24分钟，救援人员响应速度缓慢，指挥人员能力欠缺，处置突发事件能力较弱，企业内部救援程序和应急处置效果不佳。
二、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基本情况：杨某某，男，汉族，家庭住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为正东公司合同制工人。
（二）善后处理情况。事故发生后，在平罗县工业园区服务中心、崇岗派出所协调下，正东公司与死者家属自愿协商善后事宜，于9月2日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赔偿死者各项费用140万元（包括死亡赔偿金、赡养费、供养亲属抚恤金等费用），死者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善后事宜得到妥善处理，社会舆情平稳。
（三）直接经济损失：该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无任何设备设施损失。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经统计直接经济损失约140万元。 
[bookmark: _Toc19250]三、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正东公司安全风险管控不力，导致吨袋超出承载能力，有效管控重复使用的事故隐患长期存在，活化炉上料工安全防范意识薄弱，明知吊运吨袋超荷载吊装，仍站位在吨袋下部解绳结，吨袋吊带超出承载能力突发断裂是导致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bookmark: _Toc23294]（二）间接原因
1.正东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操作规程不健全，公司未制定关于“使用起重设备电动葫芦进行吨袋上料”的详细、安全操作规程，未明确规定“放料时必须将吨袋完全放置在坚固平台后，人员方可接近进行操作”。现场安全管理不规范，未督促活化炉炉顶岗位上料工佩戴安全帽。
2.正东公司安全教育和培训针对性不强。未能使岗位上料人员充分认知起重作业的危险性，未能确保员工具备必要的风险辨识能力，并熟练掌握安全操作技能。
3.正东公司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不力。未对“吨袋吊带断裂”这一潜在风险进行辨识和评估，未检查吨袋吊带是否完好、有无磨损或撕裂迹象。对于“人员需在悬吊重物下操作”这一明显的高风险作业环节，未采取有效技术管理控制措施，消除或降低风险。
4.正东公司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不够。应急救援响应迟缓，通讯联络不畅，不能有效应对生产过程中突发的意外情况并作出处置措施，反映出平时的应急演练不到位。
[bookmark: _Toc8569]四、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分析和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814]（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子追究责任人员
杨某某：男，正东公司活化炉上料工。对高风险作业安全警惕性不高，未正确使用和佩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不强，防范能力不足，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死亡，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寇某某，男，正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安全生产职责，组织制定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未组织制定关于“使用起重设备电动葫芦进行吨袋上料”操作规程；督促、检查作业现场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该起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五）项[footnoteRef:4]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5]、《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九条第（一）项[footnoteRef:6]之规定，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应急〔2024〕90号）第九十四条A阶[footnoteRef:7]裁量基准规定，根据其2024年年收入18万元的百分之四十计算，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处人民币7.2万元（大写：柒万贰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其本人提供的税务部门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及收入证明，经核定寇某某上一年年收入为18万元）。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7:  《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应急〔2024〕90号）第九十四条A阶：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2.寇某某，男，正东公司安全管理人员。作为公司安全生产负责人。未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安全生产职责，未对“吨袋吊带断裂”风险进行辨识和评估；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该起事故负有直接管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三）（五）项[footnoteRef:8]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9]、《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二十条第（一）项[footnoteRef:10]之规定，根据其2024年年收入45316元的百分之二十五计算，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6个月并处人民币11329元（大写：壹万壹仟叁佰贰拾玖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其本人提供的税务部门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及收入证明，经核定寇某某上一年年收入为45316元）。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三）（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0: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 

3.柳某某，男，正东公司生产厂长。作为公司生产负责人。未及时发现吨袋超荷载吊运、重复使用安全风险，对吊带有磨损迹象和岗位操作工未佩戴安全帽等事故隐患监管不到位，对该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footnoteRef:11]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二十条第（一）项[footnoteRef:13]之规定，根据其2024年年收入70000元的百分之二十三计算，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处人民币16100元（大写：壹万陆仟壹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其本人提供的税务部门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及收入证明，经核定柳某某上一年年收入为70000元）。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3: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 

4.正东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实，岗位操作人未能熟练掌握安全操作技能，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不全面，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力，对活化炉采用吨袋吊装加料方式，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吨袋超荷载盛装煤粒子吊装作业，以及重复使用的吨袋不能承受额定荷载会发生疲劳断裂；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14]、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15]、第四十四条[footnoteRef:16]的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footnoteRef:17]、《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四条第（二）项[footnoteRef:18]之规定，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应急〔2024〕90号）第九十六条B阶[footnoteRef:19]裁量基准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处人民币55万元（大写：伍拾伍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8: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19:  《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应急〔2024〕90号）第九十六条B阶：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可以按上述罚款数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 

[bookmark: _Toc22662]（三）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及处理建议
平罗县工业园区服务中心、县工信局、应急局“属地、主管、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在全面加强安全风险管控上存在不足，未能有效督促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议上述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并作出书面检查，将处理结果上报事故调查组。
五、事故主要教训
此次事故是一起典型的由于管理漏洞层层叠加而导致的责任事故，教训深刻。主要表现在正东公司一是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未能有效履行法定安全管理职责，对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教育培训、应急演练流于形式，督促、检查操作岗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全面，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二是安全操作规程不健全、不完善，企业制定了《活化炉安全操作规程》，但安全操作规程缺少活化炉上料系统安全操作的相关内容。三是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落实，未能主动、系统地识别和评估操作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控制。四是应急救援缓慢，应急处置能力不足，遇到险情或事故处理效果不佳。五是安全意识淡薄，从员工到管理层，对生产过程中的高风险环节认识不足，“安全第一”的原则未能真正落到实处。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该起事故充分暴露出企业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弱项，要深刻汲取“9·1”一般起重伤害生产安全事故案教训，采取以下防范措施进行整改：
（1） 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和执行安全管理制度、流程、规章，让安全管理有章可循，避免因“无规则”“乱操作”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明确安全责任、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机制，从“规则层面”约束行为、管控风险；加强安全设备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
（二）吸取事故教训，剖析事故原因。组织全员开展一次事故警示教育大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分析事故原因，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加强岗位作业安全管理，督促作业人员正确使用和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及时纠正、制止“三违”行为，确保生产过程安全。
（三）定期隐患排查，确保设施安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定期进行设备设施大排查， 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采取有效措施，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对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设备设施，用安全可靠的上料系统替代活化炉电动葫芦上料系统，确保硬件设施安全。
（四）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安全意识。通过安全教育、培训、宣传等方式，提升全员的安全意识、风险识别能力和应急处置素养，从“思想层面”杜绝麻痹大意，让“安全第一”成为自觉行为；开展职工“三级”安全教育，教会生产员工安全技能，风险识别能力、规避风险能力、隐患排查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五）强化监管责任，整治监管盲区。各部门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和属地监管的原则，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平罗县工业园区服务中心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对企业活化炉上料系统的检查力度，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县工信局压实企业生产经营环节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堵塞监管漏洞，指导企业整改安全问题；县应急局持续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大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执法检查，充分发挥执法震慑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推进企业生产安全。

宁夏正东贸易有限公司“9·1”一般
                     起重伤害生产安全事故案调查组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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